衡统〔2021〕29号

关于转发《湖南省统计局中共湖南省纪委机关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印发〈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工作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统计局：
根据湖南省统计局、中共湖南省纪委机关、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印发的《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工作办法》的通知要求，结合衡阳工作实际，现将《湖南省统计局中共湖南省纪委机关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印发〈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工作办法〉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衡阳市统计局
                             2021年9月1日
[image: image1.emf]湖   南   省   统   计   局
中共湖南省纪委机关
湖南省监察委员会
湘统〔2021〕41号

——————————————————

湖南省统计局   中共湖南省纪委机关    

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印发《统计违纪违法
问题线索移送工作办法》的通知

省纪委监委机关各内设机构、省统计局机关各单位：

     现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工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页无正文）
     湖南省统计局             中共湖南省纪委机关   
                                    (代章)
                                湖南省监察委员会          
                                 2021年7月29日
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规范省纪委监委与省统计局问题线索相互移送工作，及时查处统计违纪违法案件，形成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法律法规及《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工作办法》《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等规定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纪委监委和省统计局应当依照各自职权范围，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查处统计违纪违法案件过程中，加强沟通、相互支持、协作配合。

第三条 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和省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负责接收、移送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第四条 省纪委监委发现有关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认为应移送省统计局的，应当及时移送，并提供相关材料。
第五条 省统计局收到省纪委监委移交的问题线索和有关材料后，应予及时受理，视情可以直接组织核查处理，也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下级统计机构交办。

第六条 省统计局对省纪委监委移交的问题线索和有关材料，应当及时依法核查，自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书面告知查处结果。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最长不超过6个月，并及时向省纪委监委通报进展情况。

第七条 省统计局发现需移送的问题线索，应当按照以下时限移送省纪委监委，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限内移送的，应当在特殊情况消除后10个工作日内移送：
（一）对于工作对象的问题线索，应当在得出结论性意见后15个工作日内向省纪委监委移送，并提供相关材料。情况紧急的，应当在发现问题线索后立即移送。
（二）对于工作对象以外的其他党员、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应当在发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省纪委监委移送，并提供相关材料。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移送。
第八条 省统计局向省纪委监委移送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手续完备。移送的案件材料包括：

（一）移交的公函；
（二）按照规定权限，经统计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批准的移送意见；
（三）案件来源及立案材料；
（四）案件调查报告；

（五）有关证据材料；
（六）其他需要移送的材料。
第九条 省统计局对于移送的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需要反馈处置结果的，可以与省纪委监委会商，由省纪委监委根据问题线索的敏感程度等具体情况研究决定是否反馈。

第十条 对重大或典型的统计违纪违法案件，省纪委监委、省统计局经会商后，可以进行通报。拟对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重大案件进行通报的，需报上级领导机关同意。
第十一条 省统计局对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统计活动、妨碍独立行使统计职权、插手统计违法案件处理等情况应实行全面记录、全程留痕，及时报送省纪委监委。

第十二条 省纪委监委和省统计局在协作查处统计违纪违法案件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严防泄密事件发生。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纪委监委、省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各市州纪委监委、统计局参照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法律法规对统计违纪违法行为处分处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交接单
附件
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交接单

	送达材料清单
	　 

	送达机关
	

	送达人及送达时间
	 

	接收机关
	 

	接收人及接收时间
	

	备　 注
	 
 


—————————————————
抄送：各市州纪委监委、统计局。  —————————————————  
湖南省统计局办公室                         2021年7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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